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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发展改革委关于长春市中医院 

停车收费标准的批复 

长发改收费〔2021〕507 号 

长春市中医院： 

你单位《长春市中医院关于办理停车场收费标准的请示》

收悉，根据《吉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吉发改收

费联规〔2021〕651 号）规定，现对你单位在市建委备案的平

阳院区停车场（南关区曙光路 17 号）、总部停车场（宽城区凯

旋路与台北大街交汇）停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： 

一、首小时收费 5 元,每超 1小时加收 3元，不足 1 小时按

1 小时计算，全天（24 小时）不超过 40 元。 

二、住院患者家属或陪护凭住院凭证或随员卡，停车收费

按上述标准减半收费（以元为单位，四舍五入），全天（24 小

时）最高收费 10 元。 

三、15 分钟（含）内免收停车费。 

四、停车场收费要明码标价，在机动车停放场所醒目位置

设置收费公示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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